
   

明代财税制度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文/曹 琳 

   明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重要时期。此时期商品经济呈现空前繁荣的态势，但却没能沿
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下去。这种状况，无疑与明王朝的财税制度是紧密相关的，本文即从明代财税政
策和职能部门收支状况两方面出发，对此作一浅析。 
   一、 财税政策 
   明初，为尽快恢复社会经济，使各地能够调剂盈缺并稳定物价，统治者较为注意减轻税负以
扶植商业发展。洪武间，商税课征很简单，只规定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税率三十取一，过者以
违法论；其二、农具、书籍及不售于市场之物一律免税。后来规定凡婚丧用品、车船丝帛之类皆勿
税。永乐初免税范围又有扩大，对日常食物、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竹木蒲草器具之类皆免税。为避
免官吏勒索，还特别将课税货物榜示于官府门口。景帝时，则依照货物时价来定税额、造税册，按
所列进行征收。这些政策，符合王朝初定时社会生产的要求，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宋
元以来形成的一些商业城市逐渐复兴，各地水路通衢、尤其运河沿岸兴起一些新的商业城市，北方
沿边市场、沿海对外贸易港口也得到发展。 
   明中期后商品经济长足发展，白银流通扩大，国家对赋税的征收方式随之发生改变，由实物
税逐步向货币税转化；后来随着各地赋役改革的推行，尤其是一条鞭法的实施，徭役也渐演变为折
银征收。这种将赋、役货币化的政策客观上对货币经济的刺激作用，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
具体来讲，一方面，田赋货币化促使纳税户将农产品和地租投放市场以换取货币，加速了农产品商
品化进程；且为兼顾自家生活和完纳税银，农民又需多方开辟生产门路、努力发展以交换为目的的
商品生产。另方面，以征银代替服役使无地少地商民负担消减，可以抽身出来致力于商业经营。此
外，各地推行的赋役改革使大量隐瞒的土地得到清理，某种程度上田土多者负担加重，这就使很多
商人将原想投资土地获取地租的资本转移到贸易上去，放弃了“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
念。顾炎武便反映说：嘉隆间“未富居多，本富益少”，一条鞭法行后，更是“富商大贾不置土
田”。总之，赋役货币化既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它的发展。 
   然而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却是统治阶级日益奢靡、机构臃肿，加上内忧外患、军饷激增，
以至收不抵支，国家财政出现危机。正统时，岁入一百四十三万两，出一百余万两，财政收入除满
足正常开支外尚有结余。而到正嘉间，财政状况每况愈下，嘉靖间国库年收入二百万两，但年支出
三百四十七万，最高年亏空竟达三百九十五万两。隆庆元年国库存银一百三十五万，支出五百五十
三万，全年收入仅足三月之用。万历间情况最好的年份，岁入400余万两，而支出也要450万两。 
   国用不足，统治者便广开聚敛之门，想方设法增加税收，于是商课税率提高、名目日见繁
多，发展到凡水陆津要皆设税关，甚至普遍出现重征迭税现象。商税横征暴敛最明显表现在钞关。
其弊端一是税目太多，如成弘间，税吏就多以增课为能事，往往在常例之外巧立名目，有本该课十
两而加至二十两的，客商稍有不从轻则鞭笞重则连船拆毁。正德以后各种“无名抽取”为数更多。
到天启时，户部尚书倪元璐说崇文门税关公布则例中，竟有多达3000项不同商税税目。二是重征迭
税严重，16世纪后期，从浙江运到北方的一船500石的白粮至少要在十二个不同的地方交纳税费，
总额达70两白银，约为商品本身价值的20％。万历初，运往京城的货物进入运河，临清关抽税
60％，到河西务补抽40％，但至崇文门又要全部重征一次，因此处官员根本不承认其他钞关的税
票。进入十七世纪情况更加严重，商人从苏州贩货去四川，沿途“无有不征，一舟而经三十余关，
一货而抽三十余次，商人不惟斩其息利，且折其母钱。”又如长江沿岸，时人叹称长江顺流扬帆每
日可行三、四百里，而今三、四百里间五、六处税官拦江把守，一日便要经五、六税地。同时，税
关对于失报或漏报货物罚款非常重，或“通罚全单而又倍之”，或“通没一船货物之半入官”。通
过这些史实很容易看出，明中期以后统治者最热衷的是征收货物的通过税，而根本忽视了借提升商
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国家没有任何举措使商货在水陆运输中方便地流通，且征税时管理者也
根本不关心商人经营范围和贸易路线，甚至不考虑其资本及利润率。这种仅以满足统治阶级利益为
目的的财税政策，导致了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和对社会经济增长的严重忽视，极大损害了商品经济的
正常、健康发展。 
   明后期对商品经济摧残最严重的弊政，是万历间历时八年的矿监税使。万历廿四年命宦官榷
税通州，此后矿监税使四出为害，但凡水陆舟车所经、贸易所集之地大小物货，乃至穷乡僻壤米盐
柴薪皆令输税，且数额超过货物所值几倍。这种疯狂的经济掠夺使大批商贾、作坊主及小手工业者
破产失业，从城镇到乡村商业活动日趋萧条。万历三十年户部尚书赵世卿描述了当时商业衰落的情



 

形，他说全国主要钞关的税收，万历二十五年额定每年征银共407,500余两，但万历二十七年以
后，一年少于一年，至二十九年就只有266,800余两。原因是，河西务关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
如先年布店计一百六十余名，今止三十余家矣。”临清关称“向来缎店三十二座，今闭门二十一
家；布店七十三座，今闭门四十五家；杂货店今闭门四十一家，辽左布商绝无矣。”最后他抱怨
道：“其他各关告穷告急之人，无日不至”。商业中心尚如此，原本商业就不甚发达的乡村或小市
镇，其商业活动就更加难以开展，甚至不复存在。明代商品经济则因经历这场浩劫元气大伤。 
   二、职能部门收支状况 
   明代管理经济事业的机构中央是户部，地方是司府州县。 
   户部本应是社会经济事业的管理和支持者，但明代户部财权却十分有限。原因是：其一，家
国一体的政治体制使宫廷与政府密不可分，宫廷耗费本由户部将天下田赋汇总后按一定比例拨给，
但从正统间皇帝命部分田赋折银供宫廷开销后，名义上属国家财政收入的这部分银两成了皇帝的私
产，贮存它们的户部承运库事实上成为宫廷内库，这更使得宫廷开支与公共资金混淆不清，特别是
正德以后，宫廷库藏常因奢侈靡费告匮，这时往往就会挪用户部存银，这严重损害了户部的财政能
力。其二，明代名义上财权掌于户部，但实际上地方收完税后通常会被要求将其直接输送到不同的
仓库和部门，就是说，其他中央机构也在某些方面卷入财政管理，如工部节慎库、太仆寺库、光禄
寺库等库藏，其账目都是自主管理，户部无权过问。这种每项收入都由不同的机构来分享的财政作
法，严重阻挠了户部扩大其运作能力。在社会经济较发达的16世纪后期，户部能直接控制的资金也
并不多，仅仅包括一些源于田赋的收入（仅占国家全部税收的12％），而这些收入绝大部分又要用
于北部军镇，余下则支付朝官薪俸、京营军饷和几个宫廷机构的维持费用，当然还经常会被挪用。
由上述决定，明代户部很难有什么可以用来支配的结余，它实际掌握的财政资源零碎分散且有限，
常常入不敷出，根本没有能力去支持大规模的商业管理和运作。 
   明代地方政府手中财力也不充裕，原因是：其一，一般来说地方在将国家税收解运后会有部
分存留，但这部分钱粮固定地要用于地方卫所军需、宗室藩王禄廪以及地方官员俸给和学校生员廪
米。每年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中央税收缺额也要从中划补。南方地区还要经常性地用它坐办物资。
换句话说，国家税收存留地方的部分并非地方收入，仅仅是交由地方官员为皇帝代管，地方无权自
由处分。其二，国家库款所规定支付的正项经费，主要是军费、皇室经费、官俸及中央政府的办公
费，并没有地方政府各衙门的办公费、官衙修缮费、行政活动费、文教事业费等项目的设置，地方
日常运作无法获得中央财政支持。如此，地方只能以征徭役银的形式，在里甲均徭中设置项目，向
民间征取支付这类开销的钱物。但就是这些零碎分散的收入，也并非都用于地方官衙开支，还要有
部分支付中央的杂项经费。特别是中期后中央各项财政开支激增，为解决财政困难往往搜刮地方府
库的余银余物，与地方争用费、争供给。在这种状况下，地方积余少支销多，稍有余资就被搜刮竭
尽，也是财不敷用，《徽州府志》记载祁门县16世纪末公费银仅27.74两；《开化县志》则称浙江
衢州府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维修知府衙署。 
   由上可见，因为国家财政范围很小，地方政府运行经费尚严重不足，更别说能有余力去提供
公共服务、支持地方经济事业了。仅就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最基本的交通设施建设而言，地方上根本
没有专门的机构或组织，没有固定的财源和常项收入，更谈不上预算与备用经费。通览明代方志，
没有证据显示出官方投资于道路交通的建设和维护，此类与商业发展相关的建设通常都是来自民间
力量，方志中大量记载了明代商人自发进行建设的事迹，他们有的修桥造路、有的疏浚或开通航
道、还有的修建仓储和修筑码头、堤坝。 
   通过对以上两方面的考察，可以初步做出这样的概括：明初，统治者为了恢复社会经济而制
定的财税政策是积极有效的，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是十分值得肯定的。然而，明中期
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情况却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国家赋役征调货币化政策在客观上
极大推动了商品经济繁荣；但另方面，统治阶级竭泽而渔式的、日益苛繁的税收极度不利于物资交
流的扩大，它严重损害了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扼杀了它的正常成长。与此同时，明代财政结构造
成的财税资源无法集中使得公共事业极度缺乏资金，这样，对于商品流通和商人运营的实际需求如
改善各种交通、通讯基础设施，扶持相关服务性事业，以及创设适用并保障商业发展需要和商人利
益的新法律等，都不可能被真正列入施政考量。无疑，这也使明代商品经济不能够得到应有的发
展。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今天而言仍然具有着深刻的意义与认知价值（作者单位：河北经
贸大学财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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